附件2
外币券款对付资金结算专户管理说明

一、资金汇入及存放
[bookmark: _GoBack]（一）汇款账户
参与机构应当在北京时间00：00-17:00，将结算资金存入上海清算所指定账户；上海清算所实时增加资金结算专户余额。
汇款账户信息如下：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SWIFT BIC CODE：CHFMCNSH
	账户行
	SWIFT
BIC
CODE
	开户行
	户名
	币种
	账号

	中国建设银行
	PCBCCNBJ
GPS

	建行上海第五支行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
	31050166360009518881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欧元
	31050166360009518882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英镑
	31050166360009518883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港币
	31050166360009518884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元
	31050166360009518885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日元
	31050166360009518886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加元
	31050166360009518887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元
	31050166360009518888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新西兰元
	31050166360009518889


（二）报文发送标准及账户行应急联系方式
52A： 付款行BIC CODE
56A： 美元：CHASUS33XXX
欧元：PCBCDEFFXXX
英镑：PCBCGB2LXXX
港币：PCBCHKHHXXX
新加坡元: UOVBSGSGXXX
日元: BOTKJPJTXXX
加元: ROYCCAT2XXX
澳大利亚元:NATAAU33033
新西兰元:ASBBNZ2AXXX
57A：PCBCCNBJGPS
58A：上海清算所BIC CODE+账号
应急付款指定传真号码：
010-66213004
应急付款指定邮件发出地址：
zh_whqs.zh@ccb.com
应急联系电话：
021-50371188-30868或30864、30867
010-67597020或8546、7028
其他应急联系邮箱：
zhuzhengwen.sh@ccb.com（上海）
二、资金提取
参与机构可在北京时间9:00-17:00，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申请提取资金结算专户中的外币资金。
如资金专户内资金足额，上海清算所实时进行资金划拨；如资金不足，则提款失败。
一般情况下，如机构收款账户与上海清算所汇款账户在同一银行，则资金可实现实时到账；如不在同一银行，不同币种资金到账及对应起息安排如下：
美元、加元、欧元、英镑：北京时间17:00之前提交提款申请，资金可于当日起息；17:00之后提交提款申请，资金可最早于次日起息。
港币：北京时间16:00之前提交提款申请，资金可于当日起息；16:00之后提交提款申请，资金可最早于次日起息。
新加坡元：北京时间14:00之前提交提款申请，资金可于当日起息；14:00之后提交提款申请，资金可最早于次日起息。
日元、澳元、新西兰元：北京时间16:00之前提交提款申请，资金可于次日起息。
三、日终退款
对外币券款对付资金结算专户的资金余额退回方式，参与机构设置为自动退回的，上海清算所将在每个工作日北京时间17:00将相应资金结算专户内余额全部返还至参与机构指定的收款账户。日终退款时，不同币种资金的起息日期参考主动提款对应安排执行。
参与机构设置为自主划回且日终留存余额的，暂不产生利息收益。如未来调整资金结算专户计息规则，上海清算所将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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